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健全业主委员会 治理结构加强业务指导、监督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有关要求，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健全业主委员会治理结构加强业务指导、监督有关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深化培训，提高业主委员会委员法律、业务水平
　　各镇（街道）要加强对业主委员会成员的法律法规、业务、纪律的培训。通过组织短期法律、业务培训班，进行微信问卷考核，评选、嘉奖学习标兵、业务能手，组织各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互相交流学习，以多种方式提升业主委员会成员的法律意识、纪律意识，提高他们业务水平、履职能力，培养一批业务专、懂法律的业主委员会成员。
　　二、明确责任，厘清业主委员会权力边界
　　请各镇（街道）将通知附件中的《业主委员会规范行为清单》、《业主委员会禁止行为清单》（附件1、2）下发至各小区业主微信群，张贴在小区显著位置，传达至各业主委员会。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定职责、应该履行的义务和不能实施的行为。组织业主委员会成员依法、依竞选申明签署《业主委员会委员公开承诺书》（附件3），在小区张贴公示，通过信息化手段向全体业主公示，接受全体业主监督，督促业主委员会成员正确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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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佛山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健全业主委员会

 

治理结构加强业务指导、监

督有关工作的通

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

治理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

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有关要求，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健全业主委员会治理结构加强业务指导、监督有关工作的通知》转

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深化培训，提高业主委员会委员法律、业务水平

 

  

各镇（街道）要加强对业主委员会成员的法律法规、业务、纪律的

培训。通过组织短期法律、业务培训班，进行微信问卷考核，评选、嘉

奖学习标兵、业务能手，组织各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互相交流学习，以

多种方式提升业主委员会成员的法律意识、纪律意识，提高他们业务水

平、履职能力，培养一批业务专、懂法律的业主委员会成员。

 

  

二、明确责任，厘清业主委员会权力边界

 

  

请各镇（街道）将通知附件中的《业主委员会规范行为清单》、《业

主委员会禁止行为清单》（附件

1

、

2

）下发至各小区业

主微信群，张贴

在小区显著位置，传达至各业主委员会。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定职责、

应该履行的义务和不能实施的行为。组织业主委员会成员依法、依竞选

